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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
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要點第貳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貳點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

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

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申報。 

一至二款略 

三、證券經紀商同

一成交日同一

投資人電腦申

報錯帳或更正

帳號金額達新

臺幣壹億元或

股數(受益權

單位)達壹佰

萬股(受益權

單 位 ) 以 上

者，本公司得

視情況要求於

期限內提供相

關書面資料；

採外幣計價之

證券，或採雙

幣計價之證券

合併後部位，

達上開標準者

亦同。前項外

幣與新臺幣之

換算，以成交

日之前一營業

日公告匯率為

之。 

(以下略) 

第貳點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

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

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申報。 

一至二款略 

三、證券經紀商同

一成交日同一

投資人電腦申

報錯帳或更正

帳號金額達新

臺幣伍仟萬元

或股數(受益

權單位)達壹

佰萬股(受益

權單位)以上

者，本公司得

視情況要求於

期限內提供相

關書面資料；

採外幣計價之

證券，或採雙

幣計價之證券

合併後部位，

達上開標準者

亦同。前項外

幣與新臺幣之

換算，以成交

日之前一營業

日公告匯率為

之。 

（以下略） 

為適當反應證券市場交

易現況，精進管理效益

並減輕證券商作業，書

面申報標準由伍仟萬元

調高至壹億元，爰修正

本點第三款規定。 

 


